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高中職、大學學生獎學金實施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7月 07日高市路區民字第 1033091280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29日高市路區民字第 103311931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20日高市路區民字第 10431256700號函修正 

一、高雄市路竹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文南里（以下簡稱本里）內學子努力向

學，培養優良品德，造就地方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戶籍設立在文南里居住滿六個月以上學生（以公告受理申請前一日為準）得依照

下列標準請領獎學金。 

    申請條件：就讀高中職、大學（含專科）之里民，成績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可申請，

惟如單科成績不及格者，概不予受理。 

  （一）高中（職）組： 

1.公立高中職：學業平均成績 75分以上。 

2.私立高中職：學業平均成績 80分以上。 

（二）大學（含專科）院校組： 

1.公私立大學：學業平均成績 75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或 A或甲等以上;學校

如取消學生操性成績之評定及等第時，以學業成績評定為要件。 

2.公私立專科：學業平均成績 80分以上，操行成績 80分或 A或甲等以上;學校

如取消學生操性成績之評定及等第時，以學業成績評定為要件。 

     申請者須就讀於政府登記有案之日間部高中、高職、大學（含專科）等公私立學校，

但就讀空中補習學校、夜間部、軍事學校、警察學校及進修學院則不予獎助。 

三、發放金額：本獎學金依成績排列名次擇優錄取。 

 （一）高中職（含專科 1、2、3年級）：分數達到以上標準者，以每人獎金五佰元至二

仟元為原則。 

 （二）大學（含專科 4、5年級）：分數達到以上標準者，以每人獎金一仟元至三仟元為

原則。 

   獎學金發放金額得視申請人數，於上開獎金額度內調整發放金額。 

四、申請期程：每學年辦理一次（分第一、二學期），符合申請者，攜帶應備證件向本

里里長服務處、里辦公處提出申請，其受理申請期間以公告為主。 

五、應備證件：申請人應依本要點有關規定，並檢附相關資料如下： 

（一）就讀學校之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或畢業證書影本（備正本查核）。 

（二）成績單或成績證明（影本者需加蓋學校章證明）。 

（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備正本查核），以憑審查。 

（四）郵局帳號影本（學生或監護人）。 

六、獎學金核發由本里辦公處相關人員彙整審查後，彙送區公所核定發給之。 

七、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台電公司回饋本區之輸變電協助金項下編列預算支應，倘因

輸變電協助金補助額度增減變動或取消時，本所得取消或調整本補（獎）助案。 

八、本作業要點經陳報路竹區台電回饋金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並自 102 學年起實施，修

正時亦同。 


